
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——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规则

一、准入条件

投资者首次委托买入风险警示股票或者退市整理股票，应当以书面或电子形

式分别签署《风险警示股票风险揭示书》和《退市整理股票风险揭示书》。投资

者未签署《风险揭示书》的，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其买入委托。

个人投资者交易退市整理期股票准入条件

★资产要求：

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日均在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。

注：证券类资产包括投资者持有的交易结算资金、股票、债券、基金、证券

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，不包括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资金和证券。

★交易经验：

具备 2 年以上的股票交易经历。

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，仅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。

二、涨跌幅限制

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为 5%；

退市整理期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为 10%；

涨跌幅价格的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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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投资者当日累计买入风险警示股票数量，按照该投资者以本人名义开立的

证券账户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的买入量合并计算；

●投资者增 量合

资累计信量合的信的合量合人的
投投信的投入

户计投信
按按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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